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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中，经常出现双方未书面约定利息，只是口头商定的情况。倘若实际上，借款人按时按期支付数额相同的
款项给出借人，可以认定为利息吗？日前，南安市人民法院便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本报记者 陈灵 黄耿煌 通讯员 王琳 周佳宝

口头约定的利息 能主张吗

2019年1月，老杨（化名）找小丽
（化名）借款20万元，出具了借条，但
借条上未约定借款利息。2019年2月
至2020年9月期间，老杨每月4日左
右规律地向小丽付款 4000 元。在
2020年9月偿还5万元本金后，2020
年10月至2021年4月期间每月4日
左右有规律地向小丽支付3000元。
不过，从2021年4月起，老杨就不再
向小丽支付任何款项，故小丽来到南

安法院水头法庭诉求老杨偿还款项及相
应利息。

对此，老杨称，借款时明确表示不
用利息，若双方有约定利息必会写入
借条中，没有写入借条应当视为没有
约定利息。

小丽则表示，双方当时口头约定月
利率为2%，只是没写入借条，且每月老
杨都有按利率还款。二人各执一词，案件
到了审理阶段。

未书面约定利息 借贷双方各执一词

法院审理后确认，老杨向小丽借
款20万元，还款期间每月有规律地
支付20万元的2%，即4000元给小
丽；偿还本金5万元后，又每月有规
律地支付15万元的2%，即3000元
给小丽，符合小丽所说约定2%的月
利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
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
息。该条文中“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是指无证据可以证明的情
况。而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
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具
体到民间借贷案件中，关于利息的约

定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
形式。虽然本案的借条并未对利息作出
约定，但小丽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
利息，且小丽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
证明本案借款人老杨已经实际上连续有
规律地每月支付利息，这种有规律的转
账支付，并且能和本金按一定的利率标
准计算的利息相吻合的，实务中一般会
认定为是利息，法院据此认定双方有约
定利息，但该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最大
利率，法院最终按同期银行利息的4倍
判决。

最后，南安法院判决老杨偿还小丽
本金 15万元及相应利息。老杨向泉州
中院提起上诉，泉州中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每月还款与利息吻合 法院判决存在约定

法官提醒：民间借款时，为保护双方权
益，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写好借条很重要。
完整的纸质借条应载明双方身份信息、地
址、借款时间及约定利息或利率，最后签
字捺印。关于双方签订协议时对于利息的
约定，应尽量明确、规范、合法，并且应该
严格按照协议的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
务，这样不仅能减少分歧也能最大限度地
保护自己。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
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
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即LPR）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每月发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借贷双方应写好借条 合法规范约定利息

本报讯 今年来，丰泽公安分局东海派
出所发挥点多、面广、线长、情况熟的职能优
势，抓实抓细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
今年以来，辖区溺水、坠崖等事故零警情。

该所强化隐患排查，提升“监管力”。组
织民辅警、“一带百”社区警务团队成员全面
排查辖区涉水危险区域、人群易聚集场所的
底数、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建立“一图三
表”（安全隐患地图和风险清单、措施清单、
责任清单）。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四
个一律”，即对属于公安机关职责的，一律立
整立改；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一律发
送公安提示函；对管理主体不明确的，一律
报告街道办事处，提请综合治理；对一时无
法整改的，一律通报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关闭
取缔、停业整顿。

强化联动共治，提升“稳控力”，也是涉
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的重要举措。该所
推行“警务网格+社区网格”融合运作模式，
广泛发动群防群治力量，组建巡防团队6支
41人，加强日常巡查、提醒和劝导，做到景
区有人巡、水库有人看、危险有人管。加快推
进“平安家园·智能天网”行动，提升重点区
域高清视频监控覆盖面。

该所还强化宣传教育，提升“防范力”。把
抓好学校预防教育列为防溺水宣传重点，组
织社区民警深入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讲座。
今年来，在辖区23所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幼
儿园举办防溺水讲座61场次。同时，通过学校
家长群等平台提醒学生家长履行好监护责
任，切实筑牢学生假期安全屏障。此外，主动
适应全媒体时代，在公共区域、重点地带利用
各种媒介刊播各类安全短片、提醒，提升群众
安全意识，做好安全防范。 （东宣）

实施“三强三力”
守护公共安全

本报讯 （记者陈明华 通讯员张徐泙）
昨日，德化县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今年1至11月份全县打防犯罪工作情况。

今年以来，德化县公安局以打击整治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和打
击传统“盗抢骗”犯罪为主线，重拳打击突出
违法犯罪，铁腕整治社会治安乱象，全力维护
治安稳定。在全市率先打掉1个涉网恶势力犯
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涉及全国
各地案件21起、涉案金额598.75万元。

1至 11月份，全县破获刑事案件 765
起、比升1.73%，抓获犯罪嫌疑人896名、比
升0.45%，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24起、比
降13.89%，挽回群众损失149.4万元、比降
60.47%。

德化公安通报今年以来
打防犯罪情况

打掉1个涉网
恶势力犯罪集团

本报讯 （记者黄枫 通讯员庄小
强）为扎实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立体
化建设，全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平安、畅
通出行的美好需求，丰泽交警大队立足
辖区实际，与丰泽巡特警反恐大队开展
协调作战，进行警力整合，深化细化勤
务联动措施，进一步提升交通秩序综合
管理效能和应急处突整体作战能力。

据丰泽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丰泽交警大队以“雷霆2号”电动车专

项整治行动为契机，与丰泽巡特警反恐
大队铁骑通过编排小分队开展联动勤
务，分别对田安路、刺桐路和津淮街进
行动态巡逻。巡防小分队对巡逻区域中
非机动车不按道行驶、未佩戴安全头盔
和行人横穿马路等显见性交通违法行
为进行巡查喊话、劝导纠违。此次行动
中，巡防小分队与辖区各个中队的定点
整治行动互相配合，严抓严管保证道路
秩序畅通。

在守护校园安全方面，丰泽交警大
队与巡特警反恐大队紧盯重点时段，科
学部署校园周边警力，强化辖区幼儿
园、中小学周边路段的交通疏导、秩序
维护、巡逻防控，加大对校园路段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全面提高校
园周边的见警率和管事率，震慑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环

境，切实提升校园区域警力快处能力。
此外，为进一步发挥各自职能优势，

提升一体化巡防警力素质，丰泽交警大队
与巡特警反恐大队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强
化警种合成作战理念。培训内容围绕“交
通事故先期处置”“违法犯罪警情现场处
置”“巡逻防控路线”等展开，重点为巡特
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加强交通指挥疏导、交
通违法行为的查处，执勤交警提高突发性
警情的应对与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警务
技能水平，交警、巡警在联动建设上发力，
加强协同作战，形成优势互补。

下一步，丰泽交警大队与巡特警反恐
大队在履行好各自主责主业的基础上，将
强化会商沟通、互学互训、联勤联动、合成
作战和资源共享机制，形成互相补充、互
相支援的联防格局，全面提升综合警务效
能，保障辖区治安及交通秩序良好、稳定。

丰泽交警推进一体化巡防
与巡特警反恐大队强化联勤联动

本报讯（记者魏晓芳 通讯员连月棋）
“警察同志，百年沙道这里有个老人从护栏
上掉下去，摔在浅滩上了，你们快来。”近日，
安溪县公安局官桥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的
报警求助。

“老人家，你还好吗？”“我没事。”接报后，
官桥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带队赶赴事发地
点。在现场，老人坐在沙道旁的浅滩上，浑身
污泥，但好在意识清醒，对民警的呼唤都能回
应，也能自己站起来走动。由于河堤较高，直
接展开救援存在一定的难度。于是民警一边
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寻找河堤通往浅滩的
台阶。此时，老人的家属也赶到了现场。

“找到了，这里有楼梯。”经过一番寻找，
民警发现一处通往浅滩的台阶，随即引导老
人朝台阶方向走，同时与家属一同下去协
助。最终，在大家的合力下，老人被扶上岸。

经了解，老人系饮酒后回家途中，因酒
劲上头，不慎从护栏上跌落浅滩。随后，民警
将老人扶上家属的摩托车，叮嘱其家属务必
带老人到医院进行检查。

警方提醒：外出饮酒要适量，切莫贪杯，
避免意外发生。

老人跌落浅滩
民警火速救援

民间借款时写好借条很重要民间借款时写好借条很重要 （（CFPCFP 供图供图））


